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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通过的条例，和最初
的草案有什么差别？

雷建威：还是挺多的。比如草
案第 5 条，要求政府给予母乳喂养
的母亲适当补贴，但二审稿就被删
掉了。因为市人大常委会认为这条
很难实际执行，你没办法确认妈妈
是否真的是母乳喂养。

还有草案第 18 条，禁止医护人
员给母乳喂养的新生儿使用人工奶
嘴或奶瓶作安慰物，后来被删掉
了。这一条原本是我们从一些全国

性的行业规范中借鉴的。调研时，
很多妈妈也认为婴儿使用过奶嘴或
奶瓶后，就会觉得奶瓶轻、容易吸
吮，吃母乳时要用力，就不愿意吃
了。但后来医院的产科主任、护士
长等，都表示这种规定在实际操作
中很难，所以这条就被拿下来了。

记者：如何确保条例得到落实？
刘梅：中秋节时，白云区一个管

计生的干部给我发微信，说妇联说
了，中秋节、国庆节期间要来悄悄检
查母婴室，大家注意一点。他开玩笑

说，你看你们又在发威。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监督方式。

市妇联从公益组织“母乳爱”聘请了
一支 25 人的妈妈团队，随机暗访，
专门干提意见的事儿。比如妈妈们
会去看母婴室里的桌子有没有尖
角、换尿布的地方有没有安全带。
她们每年会出好多报告，提出意见
后马上发出通知。市妇联则会跟母
婴室管理者比如商场、单位、公园负
责人沟通，请他们整改，整改后妈妈
们再去评估。 （梁静怡）

如何确保条例落实

《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通过，系全国首部相关地方法规

每日客流量过万的公共场所不设母婴室要
罚钱；女职工产假结束后可与用人单位协商，再
次申请哺乳假；捐献母乳者可以获得补贴……

10月29日上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
过了《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下称《促进条
例》）。依据《广州市地方性法规制定办法》，《促
进条例》应在15日内报请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批准，之后方能实施。

据广州市人大代表、律师雷建威介绍，《促进
条例》是中国首部与母乳喂养相关的地方法规。

为此，新京报记者与雷建威及广州市妇女联
合会主席刘梅进行了对话。前者负责立法前期
调研工作，并于2019年1月和73名人大代表联
名，提出《关于立法促进母乳喂养的议案》；后者
推动立法，并见证了立法整个过程。

记者：《促进条例》关注了哪些
问题？

雷建威：这部法规是让全社会
形成一个帮助、支持母乳喂养的环
境。比如政府在母乳喂养的问题上
有没有宣传，对捐赠母乳的妈妈有没
有补贴，对社会服务机构、单位有没
有履行监管责任；医院有没有推销奶
粉、设置门诊教妈妈如何母乳喂养；
用人单位有没有保障职工产假、保障
哺乳时间。

具体来说有三个抓手，母婴室、
爱心妈妈小屋（单位母婴设施）、母乳
库。就拿母婴室来说，社会上很多公
共场所，百货商场、公园、火车站，面
积超过一万平方米或日人流量超过
一万人，就应当建母婴室，让妈妈们
在家之外可以有尊严地母乳喂养。

刘梅：这部法规是建立支持母
乳喂养的体系，母乳喂养不是妈妈
个人的事。2016年广州启动母婴室
三年行动计划，我们和很多妈妈交

流，发现她们不是不愿意母乳喂养，
而是很多客观因素导致了非母乳喂
养的情况，如母婴室不够、上班时哺
乳时间得不到保障。这部法规是帮
助妈妈实现心愿的。

记者：有人质疑条例会强制产
妇母乳喂养，对非母乳喂养的产妇
造成歧视？

雷建威：这是一个误解。《促进
条例》没有强迫任何一个妈妈哺乳，
妈妈不是这部法规要约束规范的对
象。它约束、规范的是母乳喂养的促
进者，比如政府、医院等。

刘梅：其实 9月底二审时，对于
“妈妈应当母乳喂养”还是“鼓励妈
妈母乳喂养”是有过讨论的。“应当”
具有强制性，“鼓励”则是引导性的。

支持“应当”的人认为，母婴保
健法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推行母乳
喂养。母亲是母乳喂养的第一自然
责任人，所以具备条件的母亲有义
务母乳喂养，对婴儿而言获得母乳

喂养是他的权利。
支持“鼓励”的人认为，现阶段

不宜将母乳喂养作为母亲的法定义
务，母亲有权利进行选择，法规不应
剥夺、干涉。如果用“应当”，会造成
一部分妈妈的反感。

二审后，主要是讨论这个事情，人
大做了很多工作，还做了民意调查。
最后的表述是“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
月，推行纯母乳喂养，但不具备母乳喂
养条件的除外。对6个月到24个月内
的婴幼儿，在为其补充其他食物的同
时，鼓励母亲继续进行母乳喂养”。

记者：《促进条例》还涉及了母
乳库，这在全国的相关规范性文件
中还是首次。

雷建威：因为广州拥有全国第
一家母乳库，历史最长。我们希望
通过这部条例，从法规层面确认母
乳库这件事，让财政经费对它形成
支持，医疗机构也会认为母乳库是
有意义的、值得做的。

条例约束的是母乳喂养促进者

记者：2017年母婴保健法实施
办法有涉及母乳喂养的内容；2016
年，苏州市政府以政府规章方式制定
了《苏州市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
设促进办法》，有促进母乳喂养的内
容。广州这次呢？

雷建威：广州这次是由人大常
委会表决通过地方性法规，不是政
府制定的规章。

与仅作原则性规定的母婴保健
法相比，《促进条例》的内容更具体、
更便于执行。苏州曾就母婴室单项
问题而制定的政府规章，效力比《促
进条例》低，而且不具有强制性内容。

记者：有必要为促进母乳喂养
立一部地方法规吗？

雷建威：一个原因是，目前母乳
喂养的环境需要改善。在第三方调
研中，上班的妈妈需要在单位挤奶，
下班背奶回家。背奶妈妈的用人单
位中仅有 3%设有哺乳室，85%的背
奶妈妈只能在单位洗手间或没人的
办公室里挤奶。有一两次在洗手间
那么臭的环境中给孩子留口粮，一
些妈妈可能就觉得以后算了，还是
吃奶粉吧。

刘梅：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曾
大力推广母乳喂养。当时我在广州
市委宣传部工作，每天拿着表格去
各家医院评分，看是否符合“爱婴医

院”规定，推行母乳喂养。后来母乳
被奶粉替代了，孩子在医院出生后，
奶粉商会送一罐免费奶粉。一些奶
粉企业宣传，说母乳喂养只在6个月
以内有意义，之后就没意义了，应该
喝奶粉。这种宣传造成的误解还是
挺大的。

2018 年，妇联委托第三方机构
对20岁至50岁的已婚女性进行母乳
喂养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母乳
喂养的认知情况不容乐观——知道
宝宝出生后半小时内应该第一次吸
吮乳头的，仅有24%。

2016年推行公共场所母婴室计
划后，我们听到了很多妈妈的困惑，
认为需要一部法规来推动，这对健康
中国、国家人口政策也是有意义的。

记者：《促进条例》的立法、推动
过程中，有哪些困难？

雷建威：其实人大立法是挺难
的。广州市社会、经济的盘子那么
大，很多部门希望通过立法推动自
己领域的工作。

刘梅：实际推动中确实也有一
些困难。比如条例要求医院建立母
婴室，有医院院长说，我们医院系统
全是女同志，按人数来说要建母婴
室，可老城区寸土寸金，你知道医院
用房有多紧张吗？

其实她不理解，建母婴室虽然

是条例的刚性要求，但可以因地制
宜。比如母婴室有基础版、标准版
和升级版。像在机场，母婴室就是
高配版，面积可以达到 100 多平方
米；医院也不是按照人数就必须建，
在老城区的社区医院，有个基础版
的母婴室，有私密空间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学校领导以为条例要
求员工必须延长哺乳假。他们就问
我，学校都是女老师，你知道我的用
工有多紧张吗？都去生二孩、哺乳
了，都不上班怎么办？我们的损失
谁来补偿？他们认为条例为了保障
妈妈们的利益，会侵犯一些企业的
利益。

但在休假的问题上，条例规定妈
妈们休完6个月的哺乳假后，如果再
休，可以与用人单位商量待遇问题，
并没有完全强制谁怎么做。

记者：这些质疑的人能被说服
吗？

刘梅：因为广州市人大的领导
和大部分常委明确支持，我们会把
这些支持的声音放大。媒体也起到
了很大作用。比如今年的母乳喂养
快闪活动，很多媒体都报道了。那些
质疑的人可能认为媒体这么认可这
件事，我个人仍然质疑的话是不是
有点不主流了？态度上可能就会有
一些转变。

母乳喂养环境亟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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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推动者：让妈妈有尊严地母乳喂养


